
杨凌中等职业学校文件
杨职校发〔2021〕6号

关于印发《杨凌中等职业学校学生
职业技能竞赛管理办法》的通知

学校各部、处（室）、实习工厂：

为了进一步加强学生职业技能竞赛工作，充分调动师生参加

技能竞赛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达到“以赛促教、以赛促

改、以赛促管”，促进学校加强教学改革，提升质量，多出成果，

根据教育部、省教育厅有关有关规定，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杨

凌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职业技能竞赛管理办法》。

请相关部门，组织人员认真学习，落实文件精神，根据要求

严格执行。

附件：杨凌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职业技能竞赛管理办法

杨凌中等职业学校

2021 年 6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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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杨凌中等职业学校
学生职业技能竞赛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加强学生职业技能竞赛工作，充分调动师

生参加技能竞赛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达到“以赛促教、

以赛促改、以赛促管”，促进学校加强教学改革，提升质量，多出

成果，根据教育部、省教育厅有关有关规定，结合学校实际，制

定本办法。

第二章 竞赛项目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学生职业技能竞赛项目主要包括省教育

厅和陕西省有关行业协会（学会）、杨凌示范区教育局和示范区有

关行业协会（学会）、学校举办的学生职业技能竞赛。

第三条 学校每年举办“学生职业技能竞赛节”，各专业教研

组依据省教育厅组织开展的竞赛项目和专业实际设立的竞赛项目。

第四条 凡省教育厅、杨凌示范区教育局组织开展的学生职业

技能竞赛项目，各专业组和有对应开设课程的课程组都应积极参

赛。陕西省、示范区有关行业协会（学会）、和学校举办的学生职

业技能竞赛，各专业组依据实际情况选择优势项目参赛。

第三章 组织实施

第五条 各专业组是职业技能竞赛工作组织实施的责任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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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专业教研组长是职业技能竞赛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具体

负责技能竞赛的项目策划、团队组建、方案审定、成果推广、组

织协调等工作。指导教师是学生技能竞赛工作的组织实施者，负

责参赛工作的学生组队、技能训练、参加比赛等工作。

第六条 各专业组要重点培养教师指导学生参加职业技能竞

赛的能力和水平。在选聘兼职教师时也应有指导学生职业技能竞

赛的具体要求，建立一支高水平的专兼职结合指导学生职业技能

竞赛的教学团队。

第七条 各专业组要加强职业技能竞赛的学生选拔工作，应于

每年专业基础课开始教学后，从学生综合素质、学习态度、心理

状态等方面进行反复遴选，形成项目不同年级参赛梯队，建立长

期训练机制，每学期按上级竞赛程序和环节组织开展 2 次以上选

拔赛，优胜劣汰，确定年度最终参赛选手，以较高的技能水平参

加竞赛。

第八条 各专业组要及时组织参赛项目团队或个人，认真学习

有关竞赛的通知、制度、规程、评分标准等文献资料，吃透精神，

总结经验和教训，学习借鉴兄弟院校成功经验，精心备赛。

第四章 竞赛管理

第九条 教务处是学院职业技能竞赛项目和竞赛活动的管理

部门，负责竞赛项目的审批、管理、监督、检查和相关服务工作，

负责技能竞赛专项经费的管理和使用，负责竞赛成果的认定与考

核评价和奖励工作。实训处是技能竞赛活动的组织实施部门。具

体负责学校技能竞赛节的活动安排、竞赛组织实施、结果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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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组织参加省教育厅或陕西省有关行业协会（学会）、示范区教

育局或示范区有关行业协会（学会）举办的竞赛活动。

第十条 各专业组要确定1名主要指导教师和多名协助指导教

师相结合的“一主多辅”指导团队，专职指导学生训练。学校对

参加省教育厅和省有关行业协会（学会）举办的竞赛项目的指导

教师计入相应工作量，纳入年度考核和评选评优的重要依据。

第十一条 学院为参加省教育厅或省有关行业协会（学会）、

示范区教育局或示范区有关行业协会（学会）举办的竞赛项目提

供专项经费，具体预算依实际情况由专业教研组提出，经学校主

要领导审核同意后执行。

第十二条 各专业教研组要对技能竞赛项目所需仪器设备与

实验实训条件建设项目统筹安排，合理预算，按相关规定进行采

购。对于急需的设备，可采用租赁、外借或外出训练的方式予以

解决。

第五章 奖励激励

第十三条 学生参加职业技能竞赛获奖团队和个人的奖励按

以下标准执行：

（一）获教育部举办的竞赛一、二、三等奖的团队，分别给

予指导教师（按团队计算）各 2.0、1.0、0.5 万元的奖励，分别

给予参赛学生按参赛学生每人 1.0、0.6、0.3 万元奖励。

（二）获陕西省赛、国家行业协会（学会）等举办的竞赛一、

二、三等奖的团队，分别给予指导教师（按团队计算）各 3000、

2000、1000 元的奖励，分别给予参赛学生按参赛学生每人 800、



— 5 —

500、300 元奖励。

（三）示范区教育局或陕西省有关行业协会（学会）举办的

竞赛一、二、三等奖的团队，分别给予指导教师（按团队计算）

各 500、300、100 元的奖励，分别给予参赛学生按参赛学生每人

100、80、50 元奖励。

（四）获得校级竞赛一、二、三等奖的团队，分别给予指导

教师和参赛学生颁发荣誉证书。

第十四条 对学生参加技能大赛获得优异成绩的学生，学院根

据情况对相关课程的成绩按照 90 分以上（或优秀等级）认定。同

时，在奖助学金评定，评优评先优先推荐。

第十五条 学院将教师指导学生参加职业技能竞赛的成绩作

为重要评价指标，在教师职称晋升、年度考核、评先评优时，优

先考虑。

第六章 附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实行。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